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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已於 2021 年 12 月發布「初次適用 IFRS 17 及

IFRS 9―比較資訊（IFRS 17之修正）」，本次修正重點

如下： 

 本次修正係對 IFRS 17過渡規定之有限度修正。 

 對於同時初次適用 IFRS 17及 IFRS 9之企業來說，

本次修正係涉及初次適用時所編製之比較期間資

訊中，未依 IFRS 9重編之金融資產及已於比較期

間除列之金融資產。 

 本次修正新增「分類覆蓋法（ classification 

overlay）」，允許企業於比較期間就前述金融資

產以如同已適用 IFRS 9分類及衡量規定之方式表

達。此法係依個別金融工具基礎選擇。 

 適用「分類覆蓋法」之金融資產，並無規定企業一

定要適用 IFRS 9之減損規定。 

 本次修正亦適用於初次適用 IFRS 17 前已先適用

IFRS 9 之企業。此類企業可就已於比較期間內除

列之金融資產選擇適用「分類覆蓋法」，以如同於

比較期間已依 IFRS 17重新指定規定予以重分類。

企業應根據對該等金融資產於初次適用 IFRS 17

時如何適用重新指定之預期予以執行。 

 本次修正係於企業初次適用 IFRS 17時同步生效。 

《準則修正》IASB發布 IFRS 17「保險合約」過渡規定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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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許多保險公司已選擇 IFRS 4之暫時豁免規定，將 IFRS 9之初次適用日延後至與 IFRS 

17一致。但這兩個準則對於初次適用時之比較資訊表達規定有所不同。IFRS 17要求

企業於初次適用時應重編比較期間資訊，然而 IFRS 9係允許重編（而非強制）比較期

間，且對於比較期間已經除列之金融資產則禁止適用 IFRS 9。 

許多保險公司規劃於初次適用 IFRS 17時依 IFRS 9重編金融資產比較資訊，以提高財

報資訊之有用性。但這些公司注意到，依現行規定編製之比較資訊將混合 IFRS 9與

IAS 39之分類及衡量結果（因 IFRS 9不適用於比較期間已經除列之金融資產），而導

致比較期間之保險合約負債與金融資產間產生會計不一致，可能對財報資訊之有用性

有負面影響，反而誤導財報使用者。另外，保險公司亦指出現行規定使其必須等到比

較期間結束日才能確定需重編之金融資產項目，使其作業處理更為複雜。 

為因應前述困難，保險公司詢問 IASB可否開放企業完全按 IFRS 9重編初次適用 IFRS 

17時之比較資訊。IASB因此發布本次修正。 

修正內容 

企業若同時初次適用 IFRS 17及 IFRS 9，對於未依 IFRS 9重編比較資訊之金融資產，

可選擇以個別金融工具基礎，於比較期間將該金融資產以如同已適用 IFRS 9分類及衡

量規定（減損規定除外）之方式表達（此稱為「分類覆蓋法」）。前述未依 IFRS 9重

編比較資訊之金融資產可能源自於(1)企業選擇不重編比較資訊，或(2)企業重編比較資

訊但於比較期間已經除列而不得重編之金融資產。 

 

本次修正規定採用分類覆蓋法之企業應以如同已適用 IFRS 9分類及衡量規定（減損規

定除外）之方式表達金融資產之比較資訊。企業應以初次適用日之前一年度報導期間

見解 

IASB決議分類覆蓋法應以個別金融工具基礎讓企業選擇適用，以便企業評估某金融

資產適用分類覆蓋法之效益是否高於成本。惟企業亦可以較高彙總層級評估，例如

以 IFRS 9定義之各項企業經營模式為基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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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始日（簡稱「過渡日」）合理可得之資訊為基礎，決定金融資產預期於初次適用

IFRS 9時將為哪一分類。 

 

企業於適用分類覆蓋法時，並無規定企業一定要適用 IFRS 9之減損規定。若企業適用

分類覆蓋法所決定之金融資產依 IFRS 9應評估減損，而企業選擇不適用 IFRS 9減損規

定時，應於比較期間繼續列報該金融資產依 IAS 39所認列之減損金額。該等依 IAS 39

所認列之減損金額，將於初次適用 IFRS 9時改依 IFRS 9追溯重編。 

適用分類覆蓋法導致之過渡日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調整數，應列入過渡日初始保留盈餘

或相關其他權益項目。 

適用分類覆蓋法之企業應揭露質性資訊，以使財報使用者瞭解其適用分類覆蓋法之範

圍（例如是否就所有於比較期間已經除列之金融資產適用分類覆蓋法），以及是否適

用 IFRS 9減損規定及其適用範圍。 

分類覆蓋法僅適用於過渡日至 IFRS 17初次適用日間之比較期間。企業於初次適用

IFRS 9時，仍應依 IFRS 9過渡規定處理。 

 

見解 

本次修正之結論基礎中說明，企業適用分類覆蓋法時應依據其預期於初次適用 IFRS 

9時將採用之金融資產分類，以決定比較期間之金融資產分類。IASB認為企業應於

IFRS 17之過渡日決定 IFRS 9之預期分類，以利於企業採用分類覆蓋法。企業應採

用過渡日合理可得之資訊，例如其為了準備初次適用 IFRS 9所做之企業經營模式初

步測試與合約現金流量初步測試。 

見解 

IASB原先提出之草案不允許未與 IFRS 17範圍內之合約連結之活動所持有之金融資

產適用分類覆蓋法。然而，外界反映開放此類金融資產適用將有助於提升同時初次

適用 IFRS 17及 IFRS 9時比較資訊之有用性。IASB最終決議擴大適用範圍之利益

超過其可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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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亦適用於初次適用 IFRS 17前已先適用 IFRS 9之企業。此類企業可就已於比

較期間內除列之金融資產選擇適用「分類覆蓋法」，以如同於比較期間已依 IFRS 17

重新指定規定予以重分類。企業應根據對該等金融資產於初次適用 IFRS 17時如何適

用重新指定之預期予以執行重新指定。 

 

生效日 

企業於初次適用 IFRS 17時，得選擇適用本次修正之分類覆蓋法。 

 

 

[本文係編譯自IFRS in Focus — IASB amends the transition requirements of IFRS 17] 

 

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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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 

IASB原先提出之草案不允許初次適用 IFRS 17前已先適用 IFRS 9之企業適用分類

覆蓋法。然而，外界提醒此類企業於比較期間已經除列之金融資產並無法適用 IFRS 

17.C29重新指定之規定，故其比較資訊亦存有類似之會計不一致問題，惟情況通常

較不嚴重。因此，IASB決定允許此類企業亦得選擇適用分類覆蓋法，但僅限於比較

期間已經除列之金融資產。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ifrs-17-amendments

